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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记录

仪
个

参考参数：立体声录音模式约 44 小时，

长时间录音模式约 180 小时，存储量 64G，

可拆卸电池 3400mAh，高清显示屏 2.0 英

寸，夜视红外灯 6 个，广角镜头。

30

注：本部分采购需求中涉及品牌供供应商参考，供应商可提供同等档次或更高档次产

品；供应商若提供低于参考品牌档次的产品，将做废标处理。

二、图样

1.雨衣

2.背心

3.手台

4.肩灯

5.指挥棒



6.电筒

7.防滑手套

8.多功能梯子

9.执法记录仪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期质保期

交货期、质保期见第一章相关内容。

2.报价范围报价方式

1）本项目采用综合单价计价。所有报价以人民币报价，供应商报价应包含供货、运输、

安装、包装、税金、招标代理服务费及售后服务等全部内容，直至交付采购人可以正常使用

的标准。送货过程中涉及到的一切费用（包括车辆、食宿等）均由供应商自行解决。

2）供应商报价应为完成本次采购范围内全部内容的所有费用。供应商对报价的准确性

负责，任何漏报、错报等均是供应商的风险。

3）供应商的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各类市场风险和

国家政策性调整风险系数，并计入总报价。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合同执行期间予以价格

调整。

3.交货要求

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运输方式：成交供应商自行决定；运输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运输过程中产生

的交通通行费，也应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4.付款方式

1）项目完成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合同全款。

2）合同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 3%的合同履约担保金，项目完

成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全款，将原 3%的合同履约担保金转为

质量保证金。合同施工质保期为 12 个月（由验收合格之日算起），质保期满后，甲方向乙方



无息退还 3%的质量保证金。

5.验收

交货时双方共同验收，验收方法及标准按采购文件内技术参数要求的的标准执行。产品

经采购人抽验合格，各单位验收签字认可后由双方填写“验收报告”，并作为付款的必要依

据。

6.其他要求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保证所采用先进的技术、优质的材料、一流的工艺、严格的质量

管理，提供技术先进、质量上乘、外表美观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数量、质量、规格、性能

要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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